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征集广州市
工业和信息化发展基金子基金

合作机构的通知

各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各有关单位：

根据《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印发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

发展基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穗工信规字〔2021〕3号）要求，我

局现组织开展 2024年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发展基金（以下简称

发展基金）的子基金合作机构征集工作，并按有关规定和程序择

优筛选符合条件的申报机构予以支持，要点如下：

一、发展基金合作模式

（一）发展基金通过母基金方式与国内外知名龙头企业、重

点园区运营商共同发起设立子基金，子基金可采用有限合伙制的

组织形式，发展基金相应的以有限合伙人（LP）身份出资。

（二）发展基金对子基金出资比例不超过子基金规模的

30％，其中受托制资金出资比例最高不超过子基金规模的 20%，

且不作为第一大出资人。

（三）发展基金对子基金的每期出资款均是在其他出资人完

成对应出资后才实施缴付，可分期缴纳。

（四）子基金的发起设立、投资管理、业绩奖励等按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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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方式独立运作，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二、申报条件

（一）申报机构原则上为国内外知名龙头企业、重点园区运

营商以及其他在本产业链具有明显带动作用的企业，或为知名龙

头企业、重点园区运营商的重要股东、实际控制人直接或者间接

控制的股权投资类企业（含创业投资企业，需经律师事务所认

定），并由其依法依规负责募集其他资本。

（二）申报机构可直接作为子基金管理人，也可指定或新设

重要股东、实际控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作为子基金管理

人。

子基金管理人须符合以下条件：

1. 在中国大陆依法设立的公司或合伙企业，实收资本不低于

1000万元人民币。

2. 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管理人登记手续。

3. 具有股权投资或相关业务经验，在拟设立的子基金投资领

域有相关的投资案例。主要负责人具备丰富基金管理运作经验，

并已取得良好的管理业绩，且至少有 3名具备 3年以上股权投资

或相关业务经验的专职高级管理人员。

4. 管理和运作规范，具有严格合理的投资决策程序和风险控

制机制；按照国家企业财务、会计制度规定，有健全的内部财务

管理制度和会计核算办法。

5. 基金管理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从业人

员在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

6. 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安全防范设施和与基金管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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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的其他设施。

（三）子基金必须注册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鼓励子基金管

理人设立在广州。

三、重点支持领域

围绕广州工业和信息化高质量发展主要产业领域，并优先支

持政府战略性产业。具体产业领域包括但不限于：

汽车、电子信息制造、绿色石化和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端

医疗器械、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新能源、纺织服装、美妆

日化、箱包皮具、珠宝首饰、食品饮料、半导体与集成电路、超

高清视频和新型显示、软件和信创、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互

联网与电商、5G和卫星通信应用、车联网和自动驾驶、数字创意

（游戏电竞）。

四、子基金的管理要求

（一）子基金的存续期原则上不超过 10年。

（二）所有投资者均以货币形式出资，且全部出资额须在《合

伙协议》签署后的两年内到位。

（三）子基金投资于我市行政区域内企业的金额原则上不低

于发展基金出资额的 1.5倍，我市行政区域内企业包括：

1. 被投企业的注册地位于广州市内的；

2. 被投企业在获得投资后，子基金存续期限内将注册地、重

要生产经营子公司、主要产品研发子公司设立或迁入广州市内的

（需在广州纳入规模企业统计申报），其中新设立或迁入的子公

司按实缴注册资本与被投企业获得投资金额较低者计算返投金

额，被投企业迁入广州的按投资额的 2倍计算返投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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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子基金存续期内，被投资企业被广州市范围内注册企业收

购的（需在广州纳入规模企业统计申报）。

（四）发展基金受托管理机构向子基金派驻投资决策委员会

委员对子基金的投资进行监督。子基金拟投资项目提交其投资决

策委员会前，发展基金受托管理机构需对项目进行合规性审查，

对违法、违规、偏离政策导向和违反合伙协议的事项，受托管理

机构具有一票否决权。

（五）托管银行接受子基金管理人委托并签订资金托管协

议，按照协议约定对子基金托管专户和基本户进行管理。子基金

托管银行需要受托管理机构出具的合规性审查报告才能划拨投

资款项。

五、发展基金退出方式

（一）在有受让人的情况下，发展基金受托制资金可适时退

出子基金，其他出资人享有优先受让发展基金份额的权利。发展

基金受托制资金按以下方式退出：

1. 发展基金管理机构所持有子基金实缴份额在 3年以内（含

3年）的，转让价格参照发展基金原始投资额确定；

2. 发展基金管理机构所持有子基金实缴份额在 3年以上 5

年以内（含 5年）的，如已获得累计分红高于或等于基准收益（基

准收益指发展基金所持有实缴份额期间按同期储蓄式国债收益

率计算的收益），转让价格参照发展基金受托制资金原始投资额

确定；如累计分红低于基准收益，则转让价格不低于原始投资额

加上基准收益与累计分红的差额之和；

3. 发展基金管理机构所持有子基金份额超过 5年的，转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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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按公共财政原则和发展基金的运作要求，按照市场化方式退

出。

（二）发展基金公司制资金对子基金的出资与其他资本同股

同权，并按照市场化方式退出。

（三）子基金发生清算时（包括解散和破产），按照法律程

序清偿债权人的债权后，剩余财产按照同股同权原则分配。

（四）在有下述情况之一的，发展基金可无需其他出资人同

意，选择退出：

1. 子基金组建方案获得批复后超过一年，未按规定程序要求

完成设立手续的；

2. 政府出资拨付子基金账户一年以上，子基金未开展投资业

务的；

3. 子基金投资领域和方向不符合政策目标的；

4. 子基金未按合伙协议约定投资的；

5. 其他不符合约定情形的。

六、申请材料

（一）请按照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发展基金申报材料规定的

内容提交申请。

（二）申报材料纸质版一式两份（用A4纸张标准准备）及

电子版（需刻光盘），全部提交报送至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联系人：黄剑辉，联系电话：83726613；联系地址：广州市越秀

区东风中路 268号广州交易广场 26层融资促进处。

发展基金受托管理机构联系人：

胡婷玉 ，联系电话：15820203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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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高峰 ，联系电话：13609041228

唐梽峰 ，联系电话：13450168783

（三）受理时间：本通知公布之日起至 2024年 7月 31日。

七、其他

如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发展基金管理办法发生修订，将按修

订后的管理办法执行。

附件：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发展基金子基金申报材料

（模板）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4年 6月 12日



附件

（封面）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发展基金申报材料

（模板）

（需加盖公章）

申请机构：

子基金管理人：

申请时间：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申请材料真实性声明

本企业在此郑重承诺：本企业提供的项目材料真实可

靠，无任何虚假成份，对所报项目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并承担

相应的责任。

特此承诺！

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申请书）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发展基金

合作机构申请书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为全面推进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同

时，为完善股权投资发展环境，吸引优秀人才和业内优秀股

权投资机构来穗发展，增强广州国家重要中心城市的金融服

务功能，本单位拟申请成为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发展基金合

作机构。现提交相关申请材料，请审阅。

附件：1. 申请机构登记表；

2. 申请机构主要管理人员情况；

3. 申请机构营业执照及副本复印件；

4. 申请机构备案证明和有效期内的年检通过通

知；

5. 申请机构内部制度文件；

6. 申请机构业绩相关证明材料；

7. 申请机构最近三年经营情况（表）及审计报告；

8. 申请机构有关诉讼或有风险事项说明；

9. 申请机构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

10. 子基金管理人主要管理人员情况；

11. 子基金管理人营业执照及副本复印件；



12. 子基金管理人章程；

13. 子基金设立方案；

14. 被投资企业列表；

15. 其它需说明事项。

注：1. 如申请机构与子基金管理人一致，则 10、11、12

项无需重复提供。

2. 请按上述顺序依次编排材料，复印件须注明与原

件相符并盖公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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